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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加法治等于民主。 这两个判断能否成立？可看我族上个世

纪人权与法治相结合的历史。将汉字“人”与“权”合而构

成近代具有权利意义概念的是明治维新前期写出《泰西国法

论》一书的津田真道（详考见另文）。其首次将与物权相对

应的身体方面的权利译为“人权”，而把人的与国家权力相

对应的自由诸权译为“住民权”、“国民权”，后简称“民

权”。明治维新之后２０年间，日本曾发生过一场以“天赋

人权”为理论争议内容的自下而上的“自由民权运动”。 国

人在上上世纪末所接受的人权概念，当时都以“民权”表达

之。是时传播人权主义的渠道有两条，主管道是东洋，第二

管道才是西洋。至上世纪初年，第二管道渐居上势，遂有西

语之意的人权概念登场。其时有钟爱西学之人竟将名字命为

“人权”者。此后人权与民权的差别是，民权多限于政治自

由领域，而人权则指权利全域。早于辛亥《临时约法》的《

鄂州临时约法》，首次将人权入宪，完成了民主与封建在“

人民之权利”与“臣民之权利”上的分野。从此，与民主、

法治结合于一体的近代人权观才告定型。此后中国所发生的

民主与法治的变革都以人权为中核展开。 上世纪前叶最有历

史意义的人权运动现在数来可概括为六项：辛亥革命，人权

首成圭臬，制宪目的一为限国权，一为保人权。宪法乃两权

均势协调之物。从此，中国人权保障有了制度意义的历史。

在人权研究史上，此时可提炼出“制度性人权”的概念来。



新文化运动，陈独秀早年所提社会进步之“两轮”，一是人

权，一是科学，只是到后来才改为“德赛”两先生。为何作

此改动？或许陈氏是先知先觉中最早熟谙人权与民主关系的

第一人？自洋务运动开始，中国的变革由器物到制度，再由

制度到文化。人权在辛亥后如水中浮萍被荡来涤去难以为保

者，其因概在于缺乏滋养人权制度的文化。在陈独秀当时一

系列的政治文章中，人权是被寓于民主之中的，且在他看来

，只有民主才可确保人权，人权与民主几乎成了同义词。新

文化运动的思想启蒙催生出一株以“人民之宪”来实现人权

的思想嫩芽，这就是上世纪２０年代前后发生于湖南的“省

宪运动”。这场运动中生存权首次得到阐释，并且是从保障

人的劳动权、职业自由的制度层面所作的说明。 今日看来，

仍让人感佩这场运动的发动者及生存权概念的解说者毛泽东

在当时法治思想之深刻。新中国早期的法制现象都可在毛泽

东这一时期的言行中找到本原。上世纪２０年代末及３０年

代初由胡适先生发起的“制定约法、保障人权”运动是百年

中惟一纯正的人权运动。三年间的数百篇人权文章及近十部

人权著作，大概是中国人权史上最可宝贵的理论财富。其最

深刻之处即是关于宪政、法治、党治、人权关系的论述，今

日读来仍觉入木三分。其后的民权保障运动及冤狱赔偿两大

运动，都引生了许多新的法律制度，甚而国家赔偿法如果在

当时不是因抗战的全面爆发，都有可能入宪成制。旧中国５

０年，这六次人权运动，都既带文化意义亦带制度意义。当

我们从理论层面予以反观的时候，它启迪我们对民主、法治

与人权关系进行深思。当我们从实践层面予以回眸的时候，

它促使我们对人权的制度化或曰“制度性人权”进行反省。 



新中国５０年，以前期史镜鉴之更知其得失。如果我们不用

“届”的概念而以“代”的标准来作比较和划分的话，可以

说第一代领导集体在治国方略方面的特点是特别专擅于思想

政治工作，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治国特点是特别注重制度建设

。邓小平关于制度建设的思想是邓小平理论中堪称瑰宝的部

分。第三代领导集体的巨大贡献在于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

国家的价值目标。这比制度建设更具历史进步性。 在人权问

题上，三代领导集体也迥异有别。第一代时期，人权被标列

为资产阶级的专利，对之态度若明若暗，其失误在无制度保

障之。第二代时期，把人权分为“你的”、“我的”，注意

区分二者是“两码事”，但已开始注重建设“我的”。第三

代领导集体，正式承认人权的普遍性，认为它是人类文明的

共同结晶，敢于与西方交流、合作与对话。推进人权全面进

步遂成国家民主建设的主线。 在法治问题上，三代领导集体

的区分也是明显无惑。第一代是自建自毁，导致说有却无、

说无却有的法律虚无状态。第二代难脱由政治国家向市民社

会转型的痕迹，所建的法制多限于政治领域和公法领域。第

三代则以全新的价值观重构我国法律体系，一个以民商私法

为基础的法律框架正在搭建。市场经济是民商法经济，也是

权利经济的特质正在法治进程中凸现。总结上世纪１００年

的路径，由世纪初人权觉醒到世纪末人权复兴，我们只作出

一个结论，民主的历史也罢，法治的历史也罢，它们其实都

是人权的历史。 民主、法治、人权是一面多棱镜。民主的表

是法治，民主的里是人权。进入２１世纪的中国法治，所表

现的制度是民主，所统摄的灵魂是人权。理想的法治，指的

是通过法律实现的公共权力与公民权利相和谐的状态。公民



权利为国家权力所尊重、所保护、所救助，人权是公权的本

原、界限、目的，法律能够调处出这种状态，法治便存在。

在公权不受限和人权无保障的地方，便没有法治。法治是一

系列排列规整的程序，人权是法治程序所要实现的组合本体

。所谓民主，就是要把这两者融合后的制度化。言民主而不

言法治，言法治而不言人权，民主与法治都是虚假的。 ２１

世纪中国法治的发展，将取决于我国平等权（要消除我国目

前的人权主体二元结构）、财产权（应将财产权上升为基本

权、宪法权）、自由权（政治自由与人身自由范围的扩大）

、生存权（以此构建政府具有强制责任的社会保障制度）、

发展权（重构城乡、贫富、强弱群体间的联带关系）这五大

权利群的整体进步与发展。人权进则法治兴，人权滞则法治

衰，百世不移。法治的真谛在人权，上世人权史已对此作出

解释，本世又岂可移？一个人权重塑的时代已经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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